AR e B D RAE B
113 & £37% $30075

A 3 Bl

G TR R SRRT RSN (1138 AW
2 H26TI6%) » EHEHM (L BL a0 S REFHRRT 1134
B F % 348TTHL) o A Fad]ideT

B <

i~
pa
an
N~
S
«
=
ql;-
e
|-
.
o
x«
mw‘é‘w
ﬁz}
.h_r\
}
K\:-Q
|
ey
4\\:3@
e =
_ﬂ>~.
vm
25%
L

ok PRE R iﬂ'/#Ti_
PREER

- ML ERPER S BB AR ZELRIE > S B A
AE 2 A WA HEE S TR B AR o
CHEF TR IR S TRE AR R T L
ﬁﬁr&zg%@%%’aﬁ~‘%%%wﬁﬁ’i@£”
&’é_iiﬁt%frf"t‘ e ’%*F*;H:LLLEWM"F w0 R

gﬁ?:ﬂﬂﬁﬁ& AR P ARTE LG IEHP AR g R o
* g A 7}'\&7%91’? Bﬂ??f%"%f‘?’v B2 FEE R, 0

%ﬂ113ﬁ88285w%?~9 ﬁﬁ’.vmas—”v;“’#@*—%ﬂ'?%iv‘
§§éﬁﬁi+5%iOOO—OOOOOOOOOOOOO%i*Et4 (T TR R
2) ~ P RGEEFE EAFEE.000-0000000000005 %
(TH TP BAUIES ) 2 ARE (P RBIETH RS
ERY L ERAETHRERESARY @ FEESRZ
Bz 2edc BB 00 B > gt 3 N FT e B v B B
K254 - EBFHEERTHPFRTEMS DL B o
TR EBRS A EI R TEEE S 2 T Y AR S
?ﬁ@’Wikﬁﬁﬁﬁaléiﬁi’%*%%%Mﬁﬁ
B2 PRI s NN R AT R > P& Ao ’ f%

%— 7



_—

Zorm A A s KRR HEERPYEE RS EATT &%
F AT LR S N (LA ) o R %L~ 22 3D
xﬁﬁﬁﬁﬁ%ama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TEL 5 F5 AT %%ﬁﬁﬁﬁﬂﬁﬁiéé\fﬁlbﬁw%ﬁﬁi
3@z %53 ASH/AFANED) 218 AT L HRAE
LG R FEAEIL . BRAE S H o
O # (&%F P 37% )
SoBE | 2 3 A ﬁ%%@ R 5 A R A gL & 4
1 |23 A 1137887 |FB:EAFHMINS| 113287 28| A EATHRE £4(5F ~
#prd= TP I I |TAGRAM ( * #INS|p 23 BF 14|f7te # &tk 2 M |38 6,9
# 7 28p |TAGRAM ) ~ LIN|A# ~ 15 & [ts & T 28 5 #& |90~ o
23154 |E o B o0u e B |3 o s e
T 1> ﬁ%‘/—éfrﬂ
jéf )E’ﬁtéP F/
2 |27 4 |113# 8" | 1 INSTAGRAM » [113# 8" 30 |H AT ¥41|5F
BFR(20P 2R [E e » FEHIEIP L2 PF A2 HEED |28 3F
E£130P |H Fa o TEiR|A 43 Ate R T KRR
1243~ |Pe 7 H B B~ pE & |37 o Egoe
L 2 FEHT
3 240113 #8|FEAERMIns|D113#£8" |FiB5¢ F £ D174
( # |4 |2 27p % |tagram ~ LINE 7| 29p 15p#F2 | {7tk = fitk : -+
¥ P FHRFARE E] 64 @rpmlew M| =~
78 Wb E BT R (@113E80 | maUES ) o
PR os A2 ir| 300 M4RF4|Qamlk THRIQ2F
/?"EFO 4’4°\° %]ri’g’:"J o >t o
A0 B FE R
LA T2 or 4 B prea st Big b2yt (4 5112 13F) ZEH (EE 512
19222~25% 26F ) ~ ¥ BB B a3 M (HL 5272317 ) ~ ®R T
TE PR (BEEE3E) ~ TEAtkS 5P w (BEL51TE) -
WAL AAZ TR E Gt (FEHI5T16F ) ~MEFTAH (FL %372
42~ ATZ 492 64F ) ~ v B M3 B 438 e 83 W (¥ % $51 - 533550F ) ~ #ik
AELEP o (FL5527 ) ~ TEptks | 22 pPm (BLEI18F) -
SEATEFAMS BN ERPF L (HMAES 5172197 ) 75 B | #:%
EAHER (HYEE L N34230F ) C REAFL P R (HyEE S 5202 33F
)~ TEAEMES L P (HyEEEFR39F ) ~ TP R4S RSP e (HE
B 5492517 ) o
& mka%“’%di 37 RAERLFCA hEL L
B RS RBFRET USRS B4 B
%—R



- ‘?ﬁ» Fﬁ'};iﬁf A& FHE
L;g\?llﬁ,};.ﬁ‘q,&\?\? j\ic #r R Py hE = z g ;;‘gquagr'-J (Tﬁ—
TER B E P OB AR S ) é,ﬁ“r‘?' PES Y ZHEo A2
THEHIELFAIAEFHEBIT D BRI LA
XTEFEFIFIH
2.1 F AL FIRRIBACEAIBA 2 FI BB 2 o 7 0 AT]13# 9
T1lp 2 B ~ 11378102 30p 2 & ¢ 2 Afl14#17 2
2P 2 FILPEREAL L AT]13880 27P A RALFRF § 4
yF R TEEZ P EAKES | @t o Ak RER
Frooow A R gt TRAER R (EY
o M EF2T2TE 0 £ % %39-40% 46F ) o fn
W114E 17 22p 3PV R D A X AT THRLA
BB ELEH AR > AT AT T EF (£3F3 %
~833188F ) -
}gj;:l,guvg Jéjﬁﬁ@ﬁ\#ﬁ%,x%g&A‘;
*?P@]pfﬁfr«w MmEAHT ARSI EN SR
T3 ,sz\er_r;éFz,; F#BF&‘E;; 3}7%'@ N I’@g}%,r]vgr'»J
1‘ (2)‘ P (1B 7& L 5377 (2L %171 18
T stk s (1) A TR E ~ [PTAQ)
5 P ‘m(4)ﬂﬁv'“ LOGE 4L (# p4& £ (1 )%43,L45 (2)
FA4TF Q%497 Q) %51F ) ~ ¢ WMiE=H £4217% ”ﬁ“l’é
F113F 117 8p ¢ 543F % 113224839490419%5% & # v As 2
P AUE P B A ke (8K %31233F ) ~r’4éﬂﬁz» >
L F113E11 7 11p #3F 5113006928750 s a2 28 &
e st RL TR (L5 5352387 ) ~ i milnd
WEREFZ AP 2kt (BE 53167 - H@AEELRTLI
6F > 5 %202 2TFE )45 v &> E 0 a%x TR 2 ¢ 12
SUE » | Frill A ERTH BB R Y > (FL w2 A EITHBP

N

4

o
]
/‘GJ'

*n::{\

~ o B o R om o
E\J&:

2

Moo P b 1‘#

T,
S— —{-‘
g
.>\_ rb‘:\ -1l \

7“&& "S«»—* >‘¢< “’9‘

| ey
—

«“

b
i
mj



i

ARG FEY REEH AR AP L Eh 2 PR

(0 fePiEERE A FATRAMZ 1R 0 TR
?ﬁﬁﬁrﬁ%@ﬁ%fiwdﬁhiuaéii

PUFR LR FAE R S ) 0k L R F um*

B EF
\4%7
\%\:\ ST

S
o *fm}g. g{
b

FTS

AFBRL G AT wﬁﬁﬁﬁﬂfammﬁ.%4¢@ 7o
FALIZERLELUARY o AT AT o EE > ¥

GE:
B
ﬁ#@ﬁﬁéﬁ%@#&@ﬁ#»ﬂw sk LT A 0 FRpEFA R
FEURAGR AR A i $3F (2955 $682T8T ) o fap
ﬂ?%mﬁia FEHFE AR AFEaRT TR &4
L0 BT B EINI ERPEE[oEE o B G A
FERNED AR ERLPEEE TR B B
TREARET (RFERIOT) 4 R H 0Ll
AL LG E RS A g AR AR s T
<$W C g EFIR G R B Pﬁ“&iﬁﬁ’éﬁ
BUAR 2 SRl etk = A & 4iéf¢ ~E3F (&37% %
T6F ) > #hd2 Bl sE i BE GBS o TR L
AR E A ARE S TR H AP £00 A L EELT G

\u!
F

(]
W
\H"
3

Ft
He s RESARLZII3E9Y 23p B e Lk

DR DR R - S E LR T,’J—uf%mkélz B3P R4
Ferdk 2+ 2% m e 5 A A BE LRI R B PR
ﬁﬂﬂﬂ*” BRI A=F T T 0 SR IR2ARE D

-7, %% F(lz'f”%g“é 9 ) o T AN E R
I A N oA m$]§1&—l’- /F‘,,u,l?—? » N B E
- B R AEFEE (HMAELRIF) > Ra o AL 113
#10730p 2 &P iegh s T O(R g g0 R
Fa2o > B3 PAATEL?) F RGBS BES R
AL RE (REHRBT) -2 T HERT &L

2 TR ﬁﬁﬁ“?%”°

A
;
AR EA AL PR3 230 EpE s ;e 2 o



=

REHEMISHFRT AL B E ) LAY d o R iTH

TRE D e o o RAA RE BRI TG F B I AP {3

FEORJATF M -A=Z T T - - o BT (HHHEEFY

F) a2t R pll4#17 22p 2 P Anefl 0 2 %
Tt FHLEA AL 2FHI P ERFREBMR T £33
(£:77% %407 ) ’%ﬁ;*)’j“bﬂ (R0 ik g AL

R A 113800 23D B e A0 113480 270

BREFRAPA LY hemF L 2E (HHEL 510
E>"@¢ﬁéﬁﬁva“%47'€$fhw o RAFNE
ATFEAREYG s Ay F A ApES -

VLGB E D BIEE AL TSR % A

-

TFMEH AR O £ A REEE 0 B2 HT
RTINS B RS S

ARGRE S Ltk k TEh 2 0 RAUE S | At 2 RS
BELIETHBEBMIRE Y > F2ig 2

N

&

FoOEEIT R AR TR BB B R P ho FITHK BB T
%EE{LTI%*’*‘E, _i_ﬂj_}_f;;_]‘ \}T_','T ,-kr,ﬁ(‘jz_’f J.'-FY
2 AR T~ E ‘?E“-%;ZFI’E-”" ; @ ¥ PRE R 2 0 3 ﬁ;\\z' Gk
?ﬂ,g,ﬁwwgﬂmégu

7if+7~4’1%€1 BREE B AR

AP R AEARERS TRTALFF A LR L LPEE AR
P CEBHMELPREFLIAZERRE PREBIE S
WA AE > ARG ITHE R ATE T 2 %éy’;r%ﬁjw ,
Uy EAPEE ) LPAMBMY X2 E VT FHRAR
2EFRIE S o AR T AR MR R JRARZ Y [ A AFRiR S
2 FHF 2R/ FARDT Y 0 ERPBHEST RETH
BA b EIRIY ) UL T AT T AR R P 7
A > EU s REAGB ARL AT B AES > BlIES
FIE W gp il A A2k 2 ’:Lrj; A AR N BT 0 BN TR 2 oAy

v o2

-\
34
\ (\“;ﬁ‘t ﬁ{-
;ﬂ;-
i

7,5 &yxﬁ*‘ﬁlﬂ’i HImied o w4 Bt 2
A REA AL UREZEP  FRERTE £ 0 R3F
FEPe@a Bt L7 0 T R ERE ARG &

-]



PETTHOHIE T o L D G E R AFIE AP L ) f
AV RY ARESFAFHIH2Z1E ) R EREF
AREITEES S THEBITET LY TR L TSR
ELREE MR SAAE T 5 AR FE A G s A
St P ES A F 2 A ’Eljza—%%@:’\;ﬁTi%iffj"/;/“gdﬂ%'
R A TR BET R IEA S AR AP L 2
EFRE ST S RERGRY AER AR LA BT @B
2B A ARG THEGRERELTREESA @

A N
Zaﬁ;'*hwﬁ%%i:$ﬁ¢—#z{@g%§j{”f1,T‘A G S
k220113297 11p 2 EpFz A fall4a]? 22p 2 0P
EfE L AAT]13# 80 275 BREFRAFTERT T L
233 (BELX 507 > £37 3 %467 ) AR L R A1 P e
ﬁﬁ%ﬁéﬁﬁaﬁ%ﬁi(@%$mi%9>’mmﬁﬁ
a%%;,ﬁgfzﬁﬂ*#féﬁi&éﬂfi?&?*é Emt 2 TREA
AT W E P E ‘335@4?1%1;%&%_13';‘_«-#14 » Fom XA B
Fa 3113487 30p FE o A EAFF A 2 v ind o7
HyRE L S107 ) > HEA e ¥ pEd > mr >
A BT EEL o FHGH o FAFE AT
’E*Q’%kﬁﬁ?n3ﬁ10—309\»éﬁﬂ TRR Dy

tw@um

%r\

)

(Q
i

%
& f
prpdily A Ad B4 EF (25260 ) > p 237l
REERRE R pREPEA ST THRLTN A AR
REEFHERML LA C BT E LI T D TR
ﬁ*iﬁﬂﬁii&’ﬁ”5'°

@E = A TERE 2 P ZaRS | 2 £iniFa) 0 2374

Bt el ~ 22 308 Hhar g %»éﬁ%é@’ﬁa%
?’Piﬁ&]l Mk u;}st‘n}\J E\, FIEJ$%F§£AE AE ,

;'fs;, ’}\g‘@]‘:’\' A %ﬁ"vﬁ ”Lr#?miﬁﬁﬁﬁ—% AR AR 2 A
fefs » AR TEALY FH L - F(PmAEL A A5 P
2 B FOR R ATRRE A T 8 BERE o X R

w®
St
mi



(]

©

A M L T

.ﬁﬂ%jiﬁ%,i%abﬁﬁggﬁwf“h,gﬁgg
M+

ARHA]13E8730P wp A%k T ¢ Q4K S | 2 piRf
5V13ﬁ¢ﬁ84’b$§p#§“(£;-é P46% ATF ) 7
%ﬁﬁé PRAGFE ANIPER I P pBeitR
dE XTI (EPEEL 54T 492517 ) > AR

S H AR 2 TR & 2 kR o

-?ﬁﬁ%;- RBB LT E 2 emE okt A%
ﬁ%ﬁﬁ*%'%—kéi’@bﬁiﬂﬁﬁpvﬁﬁ
AEAR o B - MG AR &?W%?ﬂ
AR 2 xﬂmﬁ;’w pzﬁﬁﬁzg
A€ S5k 2 $ﬁ&,nﬁ4%$ﬂﬁg&ﬂ% A
i(%%%‘MF>’énﬁﬁ%@%ﬁ£w4ﬁ¢—ia
b EPREFRTERL G R A 4 mE 4
T 7 Ti’]» » BRI 2 gﬁﬁﬁj@.;'%‘\f—q& ﬁﬁ‘l’- F o ¥z » &
Tt TR p TRA R AR 2 RBREE AR > FHRL
AR B T o
WA HEAT T L2 P BAES | 2@t 2 RABLETR
PR Ry At e g Fleivdi s Fle a2 A T

[

= T

T

—|
»‘mk-\fiig ﬂ-ﬁ‘;’m»
D]

R
i

TN
%3

T3

=
E‘J}L (w.

FR iSRS NRZGE > F - BT hH2 o
= ?Qi’%ﬂ*@ﬁﬁﬁﬁ%ﬁ¢£ BERRT A

rﬁéﬁﬁJ\mfba 4B IR R
v ARE H [ A8 Y 2. TE e, A ’v—\/w%#ﬁﬁ&w
B o ;Eﬁaidimﬁw“ 33 (B iERI2ER S
;19625 % 9 ) o

T & gtk pﬁ§?$&§’ﬁ$
EAFT RS Y HBRAMES T
ERECEMBAMAREZ TR B3 w222 Bl &
A KL FE o kAl A Foo U F 8 AR
S RE T R 2 R G %%’#ﬁ\ﬁﬁéﬂﬁ’éﬁ
PR BIRISM T - ERPL AR MR AR SRR AR

O
wm&
EH
TF
“ifi\‘t
4
M

TN

N

S

A
F
N

¥

x
f

3

ﬁ

El \3‘1
\)d;. (.A Pl
=
*-m

CASS



Boorlfie siEaRE A F e Lo A AR EEN S
ﬁﬁgﬁﬁi“&‘%%%i’ﬁ*\ﬁﬁﬁﬁ%?~ﬁ
s PER A EEHRE 2 0 rfT i =

LEENE e - AT

e

BARd R G EAET B
*
f

3

23

I

Htk 2T 2T RE AT
Pk BRMREFARIY SEMAF B2 %
— A fRD F A ERATTE AR F o iy
é’%gﬁﬁéwa- G =N - R é@;&;
* o I e B ‘ﬂaé TEH N — REEZ H FE TR
.#E'wﬁ%ﬁffﬁfzﬁaﬁmg4;pw L
4?,§¢+E $ﬁﬁ+a%mmlg47ggﬁf,,n/m
A d s BRTE NG AERMR S o P R R S
BEr GHEZEFT o ZHEEL A
ﬁdﬁéj_ggﬁﬂﬂt& P ;;g R esivdi 2 — dp ks
TR L TRT
e AR ATREA RIS TRBEAL LT & g R
o AEEEP R KL Fﬁﬁvﬁi,@wmﬁﬁﬁﬂ°
@3%&»:

A
A

3@ s °t C““‘-L ‘\‘:\'. (m\¢
%

15

-

B

%;e!“; @]:,\'ﬁ g;?};;,; /,5;;3%, AT &F—‘_’J‘{F%ZT%%VJ
HALE AR S A B R R BT DAE > LT R B
[AE o 1S S L [ L__—J'mft&}z: ’/T}W;IJ;%JJ ﬁju,g@gq_ﬁq
TG EF AR m P o | P8 o Ak Lo gl e

~;ii\

ZAFERERL CREERESFTHLRE ARY A FHE
ﬁfz&%ﬁﬁ %f’ﬂ’wé;wéﬁ’éw&.rWE¢ﬁ;;,

%&’f;ﬁﬁ%ﬁ%ﬁ%%a%@rﬁiﬁﬁgﬁag,
B ST HRBRE e B enFlEs ge o
;*%%wﬁwa%%W%ﬁt P 2T A R1I3ETY 31p
Bt ~000£07 0p 2206 (7 5 288 > L5 WP -



N\

3. Pk BT ST A 0 e T2 %3068 ¥

1
3978 % 13 2 Fleesesiempd B~ TP $ 300 % 15 £~ ok
BFHZES19E P12 §eb— SER% | o

G- REAE R S TR A R R 275

%y%%%@%%%ﬁ&?aﬁﬁ’zﬁﬁﬁ‘\%%ﬁﬁ
i@ KRE I e 0 2 - 7 LR B L2 BiGR
gr,@w%¥%§ﬁﬂ%i.&@€ o2 e g i i

AT A ek % o L FTE e o $ 300 H 2T A

FIE P2 AR AEZ o R ARANEF Y AP R AR
Moo

XGRS AT AT B R & B cnd i 0 RIRE R

WAL REERE S DEF L F2E 0 TR - B F

W BF HEEFETRIL > W EHPEL (T S
JFCA ) BRI BT AT AR L 0 FIEItAs 2 g
BE AR (T A LR 2300 ) 0 7 BiGRS P
B - BB ANFHAT AR R ATRA HTE
N ECENE

.i**ﬁ%@*ﬁﬁ%£ﬁ%w%%ﬁﬂgi%»§ﬁ’ﬁ

© FAR A En%’i3®1 PN v g&' o dER EE > I
BEIEL O 2FRI-BHMGOHAEE-NAFLIRER
iﬁ_}i ’ j]'?i»_,_\fﬁ’#\§ FAE 2 3N I 1@'4,, PEEN- B Ev Eal
» LI o

SHPLL CRREERIE S TA > 117 Fei B W E S o
gﬁwﬁf%$w #g,%%@ggﬁaéﬁﬁaya
i EAL g in®& o B 3R
e W H 2 FIEE > & A RRTH
¥ iﬁ*iﬁﬁ’ @ 1ﬁi‘¢?i%m

SR 2 2w & uﬁa)~rﬁﬁﬁ\p¢\ig‘
ﬁ%rﬁﬁ P18 E R R ATEMER 2 REed ERR
EFE %84T ) & Rk R LER S ER
TR REIACE FEE S ) Aok R B2 TR R o

AR



51 TR 2
YQ%’F“’

N
’iwiﬁ%ﬁ3$wﬁdm3%hwiaz4@ﬁw
1}%‘»‘_4’\-’&- il R e I %/%,;ﬂrlvé Hig i
SR AR - LB TEs ""lllfﬁ*ﬁﬁ;’ ;kr%?rrrh%- N A
2 AT AN ZAEETFE > ARk R %32 =
53T ACRFAEE (H2ELH39F) 0 HAHET L
FFHARZARAFEY > PP T KFES FR
§i%%ﬂﬁ@’%*$%$lLﬁanwﬁ%ﬁiﬁﬂﬁ
o R RAEFRZFAVES IR EGHFER L F
B’wﬁmﬁﬁﬁﬁﬁaﬁﬁ,uﬁ$ﬁ%ﬁ Lk ko A
CE S\ R
AU H L ARES @t CBRGEREYY L5 RAK
*
T

M

-

pi=g P
=

>

ek PP EAEREMAZ LB Hipn AT
ME b2 2bEpfd s TR FPERM S ARILZS ST
‘ii’lii“% Bz B 5 F A p A TN i ko
Wt ther REIEFWZF29EF 1A IR BB S
ﬁilﬁéb.zw F1liEs B~ $30E S 1mHE ~ £27 ~ 5
39iE % 178 ~ FODMETE ~ 410 % 178 w0 EX ~ % 421% % 338 =
BoAzwEa sl 15108 0 25 A v fFerse i ena ) o

CJO@



FARRT R EERAFERRT I ABLESE W RT
- \

5o EN X 114 = 3 2 31 p
FF AN 2 F kB

Mt P AR ERAER o
de PRA PRI TR A 2520 P P AR D RE R D
PR R EAE L IL D o PR R A AR} IRIE o RT3
HREE RS20 MAERED TR AROGEERHE G E A2 A
B A) T p il Foid ) o 2354 AT A doghit A Y
AR RE R R e R v H R
ﬁ%gﬂéﬂ\ A2 pEp LR

(R R L el P
PERRAE 5300
PR AF R E A e o B 4R e
e o
Fot e 2 jadf) » FHL P2 7R 2
¢EARIE F 3390 % 158
LRGP AT AR Z297F > MFERRABAAN T Z A2
Pt o RDE T GRS Fo b e B P00 T )

FOR2ELAATINAK TS F 0 3E L P10E T G BT o
ﬁ%ﬁiﬁlﬁiWVﬂﬁﬁoiimﬁxﬁH# MAFIE X EATE
B Y o B L I5ENT G AT HPRTE RS F A
]]—L.—g,]-‘% o

b
+
|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0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妏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16號），暨移送併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8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妏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怡妏預見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作為收受、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使用，而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其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8月28日前不詳日期，以不詳方式，將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容任該成員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用以犯罪，以此方式幫助該等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其等因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的去向。
二、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告訴人，致使其等陷於錯誤，先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附表所示各該帳戶內（詳見附表），附表編號1、2及3①之款項旋遭提領而出，該等詐欺成員即以前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前開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惟附表編號3②之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出）。之後，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地點

		金 額



		1

		告訴人洪昕妘

		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8日23時15分許止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NSTAGRAM）、LINE，佯以網路徵才、加入活動可獲得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28日23時14分、15分許。

		透過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3萬6,990元。



		2

		告訴人馬芳儀

		113年8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12時43分許止

		透過INSTAGRAM，佯以加入活動預付貨款，即可依照訂單獲取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30日12時42分、43分許。

		透過凱基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2萬3千元。



		3（移送併辦)

		告訴人陳力綺

		於113年8月27日某時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LINE刊登投資廣告，佯以參加活動可賺取商品價差之詐術。

		①113年8月29日15時26分。
②113年8月30日14時44分。　

		透過台中商業銀行帳戶轉帳：
①至陳怡妏「中信銀帳戶」。
②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①1萬4千元。


②2萬元。



		相關證據：
1.證人即告訴人洪昕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1及13頁）、報案資料（警卷第12、19至22、25及26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7至31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31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7頁）。
2.證人即告訴人馬芳儀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5至16頁）、報案資料（警卷第37至42、47至49及64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51、53至5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52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8頁）。
3.證人即告訴人陳力綺於警詢時之指述（併辦警卷第17至19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併辦警卷第34至3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併辦警卷第29及33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倂辦警卷第39頁）、「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併辦警卷第49及51頁）。　

		


		


		


		


		


		








三、案經洪昕妘及馬芳儀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提起公訴，暨陳力綺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一、被告陳怡妏之主要辯解：
　1.被告陳怡妏承認本案「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下稱「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其所申辦、使用等情無訛，被告並對上開告訴人3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各別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事並不爭執。
　2.但是被告否認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先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辯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卡片夾不見，卡片夾裡有「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我把密碼寫在字條上，也放在卡片夾裡，金融卡資料是遺失等語（警卷第3至6頁，偵卷第25至27頁，金訴卷第39、40及46頁），惟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審理時另改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金訴卷第48至51、83至88頁）。
二、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被告申辦、持用，又告訴人等人遭詐欺集團詐術欺騙而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附表所示各該「相關證據」、「郵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交易明細（⑴併辦警卷第37頁⑵警卷第17至18頁）、「中信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⑶交易明細⑷自動化交易LOG資料（併辦警卷⑴第43至45頁⑵第47頁⑶第49頁⑷第5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90419號函檢附被告中信銀帳戶掛失紀錄（偵卷第31至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儲字第1130069287號函檢附被告郵局帳戶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偵卷第35至38頁）、被告陳怡妏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警卷第3至6頁、併辦警卷第7至16頁，偵卷第25至27頁)附卷可查，是以，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確遭不詳詐欺集團使用，作為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後，收取詐騙告訴人等所匯款項之工具，並藉此掩飾或隱匿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之事實，堪以認定。
三、本院認為被告陳怡妏於審理中另改行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並不可採：
　1.證人梁博鈞於審理中雖結證稱：我把我們夫妻的郵局及中信銀共4個帳戶的金融卡及密碼借給我朋友張哲維，那時我沒有跟被告說，被告不知道等語（金訴卷第68至78頁），惟就被告如何知悉證人梁博鈞擅自借出本案金融卡資料乙節，被告於審理中供稱：是那天警察問梁博鈞的時候，梁博鈞在拘留室跟我講的，我聽到警察在跟他講話，所以我問他，他才老實跟我說等語（金訴卷第49頁），而證人梁博鈞於審理則證稱：被告是經警察告知，被告才知道我把本案金融卡資料交給別人，當時因我有做筆錄，警察跟被告做筆錄時，警察跟被告講說妳的帳戶被妳先生拿去借給朋友等語（金訴卷第76頁），被告之供述與證人梁博鈞之證述不符，互相歧異，故被告關於本案帳戶資料遭其夫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是否為真正，已非無疑。
　2.其次，員警於被告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即已告知被告：「問：你於第一次警詢筆錄稱你弄丟的是郵局及中國信託銀行的提款卡2張而已，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為何你2人說法不一？」等語明確（併辦警卷第9頁），且被告於該次警詢時亦自承：我先生梁博鈞將他的金融卡交給我保管，我放在同一個卡片夾等語無誤（併辦警卷第9頁），然而，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仍供稱：「（問：當時除了上開提款卡遺失外，還有什麼東西遺失？）答：只有上開兩個帳戶的提款卡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被告就此等有關金融卡數量之所辯顯有避重就輕之情形。
　3.又員警於被告上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既已告知被告：「問：‧‧‧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等語（併辦警卷第9頁），惟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猶先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遺失，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被詐騙集團使用等語（金訴卷第40頁），被告就此亦有臨訟卸責之狀況。
　4.再者，被告於113年9月23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我跟我先生的金融卡遺失等語（併辦警卷第10頁），惟被告當時就此等個人之重要金融資料，竟未詢問其夫即證人梁博鈞，亦與常情大相違背。
　5.因之，徵諸上開不符及不合理等情事，被告另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其夫梁博鈞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等語，無法採信，不能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本院認為被告是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非遺失：
　1.按詐欺集團為騙取被害人之信任，往往費盡心思始能詐欺成功，確保詐得金錢乃詐欺集團之最終目的。故詐欺集團必定係在確定所使用之帳戶係安全無虞情況下，始敢將詐欺所得之款項存入或匯入該帳戶；而申辦金融帳戶，需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且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核，故金融帳戶資料可與持有人真實身分相聯結，而成為檢、警機關追查犯罪行為人之重要線索，犯罪集團成員為避免遭查緝，又欲保有詐欺犯罪所得，於下手實施詐騙前，通常會先取得與自身無關聯且安全無虞、可正常存提款使用之金融帳戶，以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提領之用；而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一旦遺失或遭盜用，金融機構均有提供即時掛失、止付等服務，以避免存款戶之款項被盜領或帳戶遭不法利用，是以，果若未經他人同意而使用他人帳戶，則詐欺款項即可能遭不知情之帳戶所有人提領、轉匯，或因帳戶所有人察覺有不明款項進出，向銀行申訴而遭凍結，或使用之提款卡突遭掛失止付，以致無法獲取、確保詐得金額，致詐欺正犯所詐得之款項化為烏有；亦即，詐欺集團若非確信在取得詐欺款項前，被告不會報警或將本案帳戶掛失止付，自無可能使用本案帳戶作為詐欺取款之工具；果非確保被告同意提供上開帳戶，詐欺集團即無可能將之用作收受詐欺款項；再輔以現今社會上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出租自己帳戶供他人使用之人，則犯罪集團成員僅需支付少許對價或利益為誘餌，即能取得可完全操控而毋庸擔心被人掛失之金融帳戶運用，殊無冒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而取得之金融帳戶之必要，是本案帳戶資料係被告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乙節，當可認定。
　2.被告所辯本案金融卡及密碼遺失等語，並不可採：
　①被告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本案金融卡資料不見了等語（警卷第5頁，金訴卷第46頁），惟被告始終未主動向金融機構客服單位通知掛失（偵卷第31至38頁），則依被告所辯，其發現日常使用至關緊要之帳戶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竟未立即於當日或翌日向金融機構通知掛失，反而並未在意，拖延至113年8月30日經通知後才通報遺失及向派出所報案（併辦警卷第10頁），顯與社會常情大相違背，況且，該等掛失通報，得以電話為之，亦甚便利，並非麻煩或耗費時間之事，另者，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亦自承：當時家裡沒有其他東西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自非遭到外來竊賊侵入竊盜，自無單獨遺失金融卡資料之可能，而本院復查無事證就被告辯稱遺失乙節可信為真正，故被告所辯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等語，難以遽信。
　②其次，參照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之金流情形，告訴人等如附表編號1、2及3①遭騙款項匯入各該帳戶後，當日旋即遭人以「卡片提款」或「現金提領」領走，有該等帳戶交易明細表2份可佐（警卷第17及18頁、併辦警卷第49頁），可認詐欺集團成員勢必確信所持的本案金融卡於脫離被告支配後，不致立即遭被告申報掛失、變更而產生無從提領贓款之風險，故被告所辯遺失乙節，難以採信。又被告於審理中復自承其於113年8月30日尚自本案「中信銀帳戶」之網路銀行轉出不詳款項8千元等語無訛（金訴卷第46及47頁），有「中信銀帳戶」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憑（併辦警卷第47、49及51頁），顯然被告並無擔心其所稱帳戶資料遺失之狀況。
　③再者，被告雖辯稱其將密碼寫在字條，與金融卡放在一起等語，惟倘金融卡與密碼一同遺失，帳戶內之款項極有可能遭拾得之人盜領，此乃具有一般通常智識經驗之人可輕易瞭解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之年紀近30歲，乃具有通常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於審理時自承其係工商畢業等語（金訴卷第84頁），當能理解將密碼與金融卡放在一起之風險，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有記憶力或認知能力較常人低下之情形，難認被告會冒險將密碼寫在金融卡上。因之，可知被告係自行將本案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益徵被告所辯殊難採信。
五、被告於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時，主觀上已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刑法上之故意，本即區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後者僅須行為人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所異者僅係前者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攝範圍較前者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62號意旨參照）。
　2.次按金融帳戶為現今資本社會之重要理財工具，一般民眾、法人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且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本須加以妥善保管，防止被他人冒用；況近年來，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罪之案例層出不窮，業經媒體廣為披載，金融機構、國家機關亦一再提醒，民眾勿將個人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淪為詐騙者之幫助工具，是以，僅須稍具通常經驗與社會歷練之一般人即能知悉，詐欺集團常透過借用、租用、購買人頭帳戶，以收受詐欺或洗錢之款項，並規避檢警查緝金流去向，一般而言並無何正當理由得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自由使用；縱遇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僅將帳戶借用與關係親近者，並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否則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上情均為一般人依日常生活認知即易於體察之常識。故倘若無正當事由，即任意將金融帳戶交付不認識或無高度信賴基礎之人使用，即可認已具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3.再則，依照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以觀，其當知悉
　　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為個人之重要資料，不得隨意交給他人使用，否則即可能成為人頭帳戶，且提供帳戶資料與詐欺集團使用係屬違法等情事，故堪認被告於交付「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時，確有幫助詐欺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已可認定。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本案帳戶資料遺失遭盜用乙節，無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七、論罪部分：
　1.本件被告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之前，理應意識對方可能是詐欺集團成員，但被告仍然提供出去，顯然是抱著就算他人用被告的帳戶去騙錢及洗錢也無所謂的念頭，此種即使他人拿我的帳戶去犯罪也不在乎的想法，就是刑法也加以處罰的「心裡存著不確定故意而犯罪」的形態，所以被告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給他人使用，而助益其等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被告所為是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過程中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是以正犯之犯意參與，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應論以詐欺取財、洗錢罪的幫助犯。
　2.又本案被告犯罪時間係在「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後，先為說明。　
　3.核被告陳怡妏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暨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4.被告以一提供數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等之財物，並幫助掩飾、隱匿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5.被告幫助他人犯洗錢罪，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審中未自白犯罪，附為說明。
　6.又因為從一重處斷只論斷1個幫助洗錢罪的緣故，國家只能對被告提供金融帳戶的行為審判1次，所以法院應該一併審理檢察官移送併辦的部分，亦即移送併辦部分（即附表編號3部分）雖未經檢察官起訴，惟從寬認定之，因該部分與檢察官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及2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
　7.至於詐欺集團成員雖未及提領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然既已提領附表編號3①之匯入款項，當已構成洗錢既遂，其間屬接續行為，乃實質上一罪關係，其等一部分行為既達既遂之程度，就其餘未及提領之部分即不再論以洗錢未遂之刑責，併此說明。　
八、爰審酌被告恣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利予詐欺集團作為收取詐欺款項及遮斷金流之工具，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危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增加告訴人等向幕後詐騙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尚未賠償告訴人等或成立調解，兼衡告訴人等之損失、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帳戶數量、犯後否認之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金訴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九、沒收部分
　1.本案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被告獲有報酬或利益，故應認被告就本案無犯罪所得，自無沒收犯罪所得可言。
　2.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顧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是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得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查本案附表編號1、2及3①之匯入款項，均經他人提領，被告就此等部分並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被告於此部分並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毋庸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金融機構於案情明確之詐財案件，應循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將警示帳戶內未被提領之被害人匯入款項辦理發還，本案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匯（併案警卷第39頁），該金額既不在本案詐欺成員之支配或管理中，且明確可由銀行逕予發還，為免諭知沒收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耗費時日，認此部分亦無沒收之必要，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即足。　
　3.被告交付之本案帳戶金融卡，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未經扣案，且該物品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宣示主文欄所記載的刑罰。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提起公訴及檢察官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0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妏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26716號），暨移送併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

度偵字第348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妏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

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

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怡妏預見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

    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

    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作為收受、

    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使用，而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

    在，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

    基於縱其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用，亦

    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

    民國113年8月28日前不詳日期，以不詳方式，將所申辦之中

    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

    「中信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容任該成員及其所屬

    之詐欺集團用以犯罪，以此方式幫助該等詐欺集團詐欺取財

    及掩飾、隱匿其等因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的去向。

二、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

    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

    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

    表所示告訴人，致使其等陷於錯誤，先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

    至附表所示各該帳戶內（詳見附表），附表編號1、2及3①之

    款項旋遭提領而出，該等詐欺成員即以前開方式製造金流斷

    點，掩飾或隱匿前開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惟附表編號3②

    之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出）。之後，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查覺

    有異，報警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地點 金 額 1 告訴人洪昕妘 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8日23時15分許止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NSTAGRAM）、LINE，佯以網路徵才、加入活動可獲得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28日23時14分、15分許。 透過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3萬6,990元。 2 告訴人馬芳儀 113年8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12時43分許止 透過INSTAGRAM，佯以加入活動預付貨款，即可依照訂單獲取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30日12時42分、43分許。 透過凱基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2萬3千元。 3（移送併辦) 告訴人陳力綺 於113年8月27日某時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LINE刊登投資廣告，佯以參加活動可賺取商品價差之詐術。 ①113年8月29日15時26分。 ②113年8月30日14時44分。　 透過台中商業銀行帳戶轉帳： ①至陳怡妏「中信銀帳戶」。 ②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①1萬4千元。  ②2萬元。 相關證據： 1.證人即告訴人洪昕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1及13頁）、報案資料（警卷第12、19至22、25及26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7至31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31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7頁）。 2.證人即告訴人馬芳儀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5至16頁）、報案資料（警卷第37至42、47至49及64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51、53至5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52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8頁）。 3.證人即告訴人陳力綺於警詢時之指述（併辦警卷第17至19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併辦警卷第34至3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併辦警卷第29及33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倂辦警卷第39頁）、「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併辦警卷第49及51頁）。　       

三、案經洪昕妘及馬芳儀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

     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提起公訴，暨陳力綺訴由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移送併辦。

　　理　由

一、被告陳怡妏之主要辯解：

　1.被告陳怡妏承認本案「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下稱

    「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其所申辦、使用等情無訛，被告

    並對上開告訴人3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各別匯款至各該帳戶

    受害等情事並不爭執。

　2.但是被告否認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先於113年9

    月11日之警詢時、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及本院114年1月2

    2日之審理時辯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卡片夾不

    見，卡片夾裡有「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我把密碼寫

    在字條上，也放在卡片夾裡，金融卡資料是遺失等語（警卷

    第3至6頁，偵卷第25至27頁，金訴卷第39、40及46頁），惟

    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審理時另改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

    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金訴卷第

    48至51、83至88頁）。

二、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被告申辦、持用，又告訴人等

    人遭詐欺集團詐術欺騙而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為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附表所示各該「相關證據」、「郵局帳戶」

    ⑴基本資料⑵交易明細（⑴併辦警卷第37頁⑵警卷第17至18頁）

    、「中信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⑶交易明

    細⑷自動化交易LOG資料（併辦警卷⑴第43至45頁⑵第47頁⑶第4

    9頁⑷第5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8

    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90419號函檢附被告中信銀帳戶掛

    失紀錄（偵卷第31至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

    1月11日儲字第1130069287號函檢附被告郵局帳戶查詢金融

    卡變更資料（偵卷第35至38頁）、被告陳怡妏於警詢時及偵

    查中之供述（警卷第3至6頁、併辦警卷第7至16頁，偵卷第2

    5至27頁)附卷可查，是以，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確遭

    不詳詐欺集團使用，作為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後，收取詐騙

    告訴人等所匯款項之工具，並藉此掩飾或隱匿實施詐欺犯罪

    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

    家追訴、處罰效果之事實，堪以認定。

三、本院認為被告陳怡妏於審理中另改行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

    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並不

    可採：

　1.證人梁博鈞於審理中雖結證稱：我把我們夫妻的郵局及中信

    銀共4個帳戶的金融卡及密碼借給我朋友張哲維，那時我沒

    有跟被告說，被告不知道等語（金訴卷第68至78頁），惟就

    被告如何知悉證人梁博鈞擅自借出本案金融卡資料乙節，被

    告於審理中供稱：是那天警察問梁博鈞的時候，梁博鈞在拘

    留室跟我講的，我聽到警察在跟他講話，所以我問他，他才

    老實跟我說等語（金訴卷第49頁），而證人梁博鈞於審理則

    證稱：被告是經警察告知，被告才知道我把本案金融卡資料

    交給別人，當時因我有做筆錄，警察跟被告做筆錄時，警察

    跟被告講說妳的帳戶被妳先生拿去借給朋友等語（金訴卷第

    76頁），被告之供述與證人梁博鈞之證述不符，互相歧異，

    故被告關於本案帳戶資料遭其夫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是否為

    真正，已非無疑。

　2.其次，員警於被告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即已告知被告：

    「問：你於第一次警詢筆錄稱你弄丟的是郵局及中國信託銀

    行的提款卡2張而已，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

    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為何你2人說法不一？

    」等語明確（併辦警卷第9頁），且被告於該次警詢時亦自

    承：我先生梁博鈞將他的金融卡交給我保管，我放在同一個

    卡片夾等語無誤（併辦警卷第9頁），然而，被告於113年10

    月30日之偵查中仍供稱：「（問：當時除了上開提款卡遺失

    外，還有什麼東西遺失？）答：只有上開兩個帳戶的提款卡

    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被告就此等有關金融卡數量之所

    辯顯有避重就輕之情形。

　3.又員警於被告上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既已告知被告：「

    問：‧‧‧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

    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等語（併辦警卷第9頁），惟被告

    於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猶先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

    遺失，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被詐騙集團使用等語（金訴卷第40

    頁），被告就此亦有臨訟卸責之狀況。

　4.再者，被告於113年9月23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

    在家裡發現我跟我先生的金融卡遺失等語（併辦警卷第10頁

    ），惟被告當時就此等個人之重要金融資料，竟未詢問其夫

    即證人梁博鈞，亦與常情大相違背。

　5.因之，徵諸上開不符及不合理等情事，被告另辯稱本案金融

    卡資料是其夫梁博鈞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等語，無法採信，

    不能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本院認為被告是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

    提供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非遺失：

　1.按詐欺集團為騙取被害人之信任，往往費盡心思始能詐欺成

    功，確保詐得金錢乃詐欺集團之最終目的。故詐欺集團必定

    係在確定所使用之帳戶係安全無虞情況下，始敢將詐欺所得

    之款項存入或匯入該帳戶；而申辦金融帳戶，需填載申請人

    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且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

    供查核，故金融帳戶資料可與持有人真實身分相聯結，而成

    為檢、警機關追查犯罪行為人之重要線索，犯罪集團成員為

    避免遭查緝，又欲保有詐欺犯罪所得，於下手實施詐騙前，

    通常會先取得與自身無關聯且安全無虞、可正常存提款使用

    之金融帳戶，以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提領之用；而金融帳戶

    之提款卡及密碼一旦遺失或遭盜用，金融機構均有提供即時

    掛失、止付等服務，以避免存款戶之款項被盜領或帳戶遭不

    法利用，是以，果若未經他人同意而使用他人帳戶，則詐欺

    款項即可能遭不知情之帳戶所有人提領、轉匯，或因帳戶所

    有人察覺有不明款項進出，向銀行申訴而遭凍結，或使用之

    提款卡突遭掛失止付，以致無法獲取、確保詐得金額，致詐

    欺正犯所詐得之款項化為烏有；亦即，詐欺集團若非確信在

    取得詐欺款項前，被告不會報警或將本案帳戶掛失止付，自

    無可能使用本案帳戶作為詐欺取款之工具；果非確保被告同

    意提供上開帳戶，詐欺集團即無可能將之用作收受詐欺款項

    ；再輔以現今社會上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出租自己

    帳戶供他人使用之人，則犯罪集團成員僅需支付少許對價或

    利益為誘餌，即能取得可完全操控而毋庸擔心被人掛失之金

    融帳戶運用，殊無冒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而取得之金融帳戶

    之必要，是本案帳戶資料係被告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乙

    節，當可認定。

　2.被告所辯本案金融卡及密碼遺失等語，並不可採：

　①被告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

    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本案金融卡資料不見了

    等語（警卷第5頁，金訴卷第46頁），惟被告始終未主動向

    金融機構客服單位通知掛失（偵卷第31至38頁），則依被告

    所辯，其發現日常使用至關緊要之帳戶金融卡等資料遺失，

    竟未立即於當日或翌日向金融機構通知掛失，反而並未在意

    ，拖延至113年8月30日經通知後才通報遺失及向派出所報案

    （併辦警卷第10頁），顯與社會常情大相違背，況且，該等

    掛失通報，得以電話為之，亦甚便利，並非麻煩或耗費時間

    之事，另者，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亦自承：當時

    家裡沒有其他東西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自非遭到外來

    竊賊侵入竊盜，自無單獨遺失金融卡資料之可能，而本院復

    查無事證就被告辯稱遺失乙節可信為真正，故被告所辯金融

    卡等資料遺失等語，難以遽信。

　②其次，參照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之金流情形，告訴人

    等如附表編號1、2及3①遭騙款項匯入各該帳戶後，當日旋即

    遭人以「卡片提款」或「現金提領」領走，有該等帳戶交易

    明細表2份可佐（警卷第17及18頁、併辦警卷第49頁），可

    認詐欺集團成員勢必確信所持的本案金融卡於脫離被告支配

    後，不致立即遭被告申報掛失、變更而產生無從提領贓款之

    風險，故被告所辯遺失乙節，難以採信。又被告於審理中復

    自承其於113年8月30日尚自本案「中信銀帳戶」之網路銀行

    轉出不詳款項8千元等語無訛（金訴卷第46及47頁），有「

    中信銀帳戶」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

    LOG資料在卷可憑（併辦警卷第47、49及51頁），顯然被告

    並無擔心其所稱帳戶資料遺失之狀況。

　③再者，被告雖辯稱其將密碼寫在字條，與金融卡放在一起等

    語，惟倘金融卡與密碼一同遺失，帳戶內之款項極有可能遭

    拾得之人盜領，此乃具有一般通常智識經驗之人可輕易瞭解

    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之年紀近30歲，乃具有通常智識能力

    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於審理時自承其係工商畢業等

    語（金訴卷第84頁），當能理解將密碼與金融卡放在一起之

    風險，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有記憶力或認知能力較常人低

    下之情形，難認被告會冒險將密碼寫在金融卡上。因之，可

    知被告係自行將本案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益徵被告

    所辯殊難採信。

五、被告於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與詐欺

    集團成員使用時，主觀上已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

    故意：

　1.按刑法上之故意，本即區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後者僅須

    行為人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

    」為已足，所異者僅係前者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

    「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

    ，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攝範圍較前者

    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1962號意旨參照）。

　2.次按金融帳戶為現今資本社會之重要理財工具，一般民眾、

    法人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且

    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本

    須加以妥善保管，防止被他人冒用；況近年來，利用他人帳

    戶從事詐欺犯罪之案例層出不窮，業經媒體廣為披載，金融

    機構、國家機關亦一再提醒，民眾勿將個人帳戶提供他人使

    用，以免淪為詐騙者之幫助工具，是以，僅須稍具通常經驗

    與社會歷練之一般人即能知悉，詐欺集團常透過借用、租用

    、購買人頭帳戶，以收受詐欺或洗錢之款項，並規避檢警查

    緝金流去向，一般而言並無何正當理由得將帳戶資料交予他

    人自由使用；縱遇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僅將

    帳戶借用與關係親近者，並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

    供，否則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上情均為一

    般人依日常生活認知即易於體察之常識。故倘若無正當事由

    ，即任意將金融帳戶交付不認識或無高度信賴基礎之人使用

    ，即可認已具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3.再則，依照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以觀，其當知悉

　　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為個人之重要資料，不得隨意交給他

    人使用，否則即可能成為人頭帳戶，且提供帳戶資料與詐欺

    集團使用係屬違法等情事，故堪認被告於交付「郵局及中信

    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時，確有幫助詐欺及一般洗錢之不確

    定故意，已可認定。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本案帳戶資料遺失遭盜用乙節，無足採

    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七、論罪部分：

　1.本件被告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之前，理應意識對方可能是

    詐欺集團成員，但被告仍然提供出去，顯然是抱著就算他人

    用被告的帳戶去騙錢及洗錢也無所謂的念頭，此種即使他人

    拿我的帳戶去犯罪也不在乎的想法，就是刑法也加以處罰的

    「心裡存著不確定故意而犯罪」的形態，所以被告基於幫助

    之不確定故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給他人使用，而助益其等

    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被告所為是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

    錢犯行提供助力，過程中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是以正犯之犯意

    參與，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

    自應論以詐欺取財、洗錢罪的幫助犯。

　2.又本案被告犯罪時間係在「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

    修正公布、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後，先為說明。　

　3.核被告陳怡妏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

    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暨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

    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4.被告以一提供數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行為，

    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等之財物，並幫助掩飾、隱匿該些

    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

    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5.被告幫助他人犯洗錢罪，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

    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審中未自白犯罪，附為說

    明。

　6.又因為從一重處斷只論斷1個幫助洗錢罪的緣故，國家只能

    對被告提供金融帳戶的行為審判1次，所以法院應該一併審

    理檢察官移送併辦的部分，亦即移送併辦部分（即附表編號

    3部分）雖未經檢察官起訴，惟從寬認定之，因該部分與檢

    察官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及2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

    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

    本院自得一併審究。

　7.至於詐欺集團成員雖未及提領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然既

    已提領附表編號3①之匯入款項，當已構成洗錢既遂，其間屬

    接續行為，乃實質上一罪關係，其等一部分行為既達既遂之

    程度，就其餘未及提領之部分即不再論以洗錢未遂之刑責，

    併此說明。　

八、爰審酌被告恣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利予詐欺集團作為收取

    詐欺款項及遮斷金流之工具，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

    詐欺活動之發生，危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增加告訴

    人等向幕後詐騙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尚未賠償

    告訴人等或成立調解，兼衡告訴人等之損失、被告之素行（

    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

    案帳戶數量、犯後否認之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

    金訴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

    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九、沒收部分

　1.本案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被告獲有報酬或利益，故應認被告就

    本案無犯罪所得，自無沒收犯罪所得可言。

　2.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顧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收之。」然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

    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

    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是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經查獲」，始得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查本案附表編號1、2

    及3①之匯入款項，均經他人提領，被告就此等部分並非實際

    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

    行為，被告於此部分並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毋庸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金融機

    構於案情明確之詐財案件，應循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

    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將警示帳戶內未被提領之

    被害人匯入款項辦理發還，本案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未

    經提領或轉匯（併案警卷第39頁），該金額既不在本案詐欺

    成員之支配或管理中，且明確可由銀行逕予發還，為免諭知

    沒收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再依

    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耗費時日，認此部

    分亦無沒收之必要，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即足

    。　

　3.被告交付之本案帳戶金融卡，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未經

    扣案，且該物品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

    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物品並無

    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

，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宣示主文欄所記載的刑罰。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提起公訴及檢察官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

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0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妏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16號），暨移送併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8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妏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怡妏預見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作為收受、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使用，而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其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8月28日前不詳日期，以不詳方式，將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容任該成員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用以犯罪，以此方式幫助該等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其等因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的去向。
二、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告訴人，致使其等陷於錯誤，先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附表所示各該帳戶內（詳見附表），附表編號1、2及3①之款項旋遭提領而出，該等詐欺成員即以前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前開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惟附表編號3②之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出）。之後，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地點

		金 額



		1

		告訴人洪昕妘

		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8日23時15分許止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NSTAGRAM）、LINE，佯以網路徵才、加入活動可獲得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28日23時14分、15分許。

		透過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3萬6,990元。



		2

		告訴人馬芳儀

		113年8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12時43分許止

		透過INSTAGRAM，佯以加入活動預付貨款，即可依照訂單獲取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30日12時42分、43分許。

		透過凱基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2萬3千元。



		3（移送併辦)

		告訴人陳力綺

		於113年8月27日某時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LINE刊登投資廣告，佯以參加活動可賺取商品價差之詐術。

		①113年8月29日15時26分。
②113年8月30日14時44分。　

		透過台中商業銀行帳戶轉帳：
①至陳怡妏「中信銀帳戶」。
②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①1萬4千元。


②2萬元。



		相關證據：
1.證人即告訴人洪昕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1及13頁）、報案資料（警卷第12、19至22、25及26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7至31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31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7頁）。
2.證人即告訴人馬芳儀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5至16頁）、報案資料（警卷第37至42、47至49及64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51、53至5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52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8頁）。
3.證人即告訴人陳力綺於警詢時之指述（併辦警卷第17至19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併辦警卷第34至3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併辦警卷第29及33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倂辦警卷第39頁）、「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併辦警卷第49及51頁）。　

		


		


		


		


		


		








三、案經洪昕妘及馬芳儀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提起公訴，暨陳力綺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一、被告陳怡妏之主要辯解：
　1.被告陳怡妏承認本案「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下稱「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其所申辦、使用等情無訛，被告並對上開告訴人3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各別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事並不爭執。
　2.但是被告否認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先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辯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卡片夾不見，卡片夾裡有「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我把密碼寫在字條上，也放在卡片夾裡，金融卡資料是遺失等語（警卷第3至6頁，偵卷第25至27頁，金訴卷第39、40及46頁），惟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審理時另改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金訴卷第48至51、83至88頁）。
二、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被告申辦、持用，又告訴人等人遭詐欺集團詐術欺騙而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附表所示各該「相關證據」、「郵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交易明細（⑴併辦警卷第37頁⑵警卷第17至18頁）、「中信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⑶交易明細⑷自動化交易LOG資料（併辦警卷⑴第43至45頁⑵第47頁⑶第49頁⑷第5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90419號函檢附被告中信銀帳戶掛失紀錄（偵卷第31至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儲字第1130069287號函檢附被告郵局帳戶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偵卷第35至38頁）、被告陳怡妏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警卷第3至6頁、併辦警卷第7至16頁，偵卷第25至27頁)附卷可查，是以，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確遭不詳詐欺集團使用，作為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後，收取詐騙告訴人等所匯款項之工具，並藉此掩飾或隱匿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之事實，堪以認定。
三、本院認為被告陳怡妏於審理中另改行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並不可採：
　1.證人梁博鈞於審理中雖結證稱：我把我們夫妻的郵局及中信銀共4個帳戶的金融卡及密碼借給我朋友張哲維，那時我沒有跟被告說，被告不知道等語（金訴卷第68至78頁），惟就被告如何知悉證人梁博鈞擅自借出本案金融卡資料乙節，被告於審理中供稱：是那天警察問梁博鈞的時候，梁博鈞在拘留室跟我講的，我聽到警察在跟他講話，所以我問他，他才老實跟我說等語（金訴卷第49頁），而證人梁博鈞於審理則證稱：被告是經警察告知，被告才知道我把本案金融卡資料交給別人，當時因我有做筆錄，警察跟被告做筆錄時，警察跟被告講說妳的帳戶被妳先生拿去借給朋友等語（金訴卷第76頁），被告之供述與證人梁博鈞之證述不符，互相歧異，故被告關於本案帳戶資料遭其夫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是否為真正，已非無疑。
　2.其次，員警於被告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即已告知被告：「問：你於第一次警詢筆錄稱你弄丟的是郵局及中國信託銀行的提款卡2張而已，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為何你2人說法不一？」等語明確（併辦警卷第9頁），且被告於該次警詢時亦自承：我先生梁博鈞將他的金融卡交給我保管，我放在同一個卡片夾等語無誤（併辦警卷第9頁），然而，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仍供稱：「（問：當時除了上開提款卡遺失外，還有什麼東西遺失？）答：只有上開兩個帳戶的提款卡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被告就此等有關金融卡數量之所辯顯有避重就輕之情形。
　3.又員警於被告上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既已告知被告：「問：‧‧‧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等語（併辦警卷第9頁），惟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猶先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遺失，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被詐騙集團使用等語（金訴卷第40頁），被告就此亦有臨訟卸責之狀況。
　4.再者，被告於113年9月23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我跟我先生的金融卡遺失等語（併辦警卷第10頁），惟被告當時就此等個人之重要金融資料，竟未詢問其夫即證人梁博鈞，亦與常情大相違背。
　5.因之，徵諸上開不符及不合理等情事，被告另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其夫梁博鈞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等語，無法採信，不能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本院認為被告是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非遺失：
　1.按詐欺集團為騙取被害人之信任，往往費盡心思始能詐欺成功，確保詐得金錢乃詐欺集團之最終目的。故詐欺集團必定係在確定所使用之帳戶係安全無虞情況下，始敢將詐欺所得之款項存入或匯入該帳戶；而申辦金融帳戶，需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且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核，故金融帳戶資料可與持有人真實身分相聯結，而成為檢、警機關追查犯罪行為人之重要線索，犯罪集團成員為避免遭查緝，又欲保有詐欺犯罪所得，於下手實施詐騙前，通常會先取得與自身無關聯且安全無虞、可正常存提款使用之金融帳戶，以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提領之用；而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一旦遺失或遭盜用，金融機構均有提供即時掛失、止付等服務，以避免存款戶之款項被盜領或帳戶遭不法利用，是以，果若未經他人同意而使用他人帳戶，則詐欺款項即可能遭不知情之帳戶所有人提領、轉匯，或因帳戶所有人察覺有不明款項進出，向銀行申訴而遭凍結，或使用之提款卡突遭掛失止付，以致無法獲取、確保詐得金額，致詐欺正犯所詐得之款項化為烏有；亦即，詐欺集團若非確信在取得詐欺款項前，被告不會報警或將本案帳戶掛失止付，自無可能使用本案帳戶作為詐欺取款之工具；果非確保被告同意提供上開帳戶，詐欺集團即無可能將之用作收受詐欺款項；再輔以現今社會上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出租自己帳戶供他人使用之人，則犯罪集團成員僅需支付少許對價或利益為誘餌，即能取得可完全操控而毋庸擔心被人掛失之金融帳戶運用，殊無冒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而取得之金融帳戶之必要，是本案帳戶資料係被告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乙節，當可認定。
　2.被告所辯本案金融卡及密碼遺失等語，並不可採：
　①被告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本案金融卡資料不見了等語（警卷第5頁，金訴卷第46頁），惟被告始終未主動向金融機構客服單位通知掛失（偵卷第31至38頁），則依被告所辯，其發現日常使用至關緊要之帳戶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竟未立即於當日或翌日向金融機構通知掛失，反而並未在意，拖延至113年8月30日經通知後才通報遺失及向派出所報案（併辦警卷第10頁），顯與社會常情大相違背，況且，該等掛失通報，得以電話為之，亦甚便利，並非麻煩或耗費時間之事，另者，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亦自承：當時家裡沒有其他東西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自非遭到外來竊賊侵入竊盜，自無單獨遺失金融卡資料之可能，而本院復查無事證就被告辯稱遺失乙節可信為真正，故被告所辯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等語，難以遽信。
　②其次，參照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之金流情形，告訴人等如附表編號1、2及3①遭騙款項匯入各該帳戶後，當日旋即遭人以「卡片提款」或「現金提領」領走，有該等帳戶交易明細表2份可佐（警卷第17及18頁、併辦警卷第49頁），可認詐欺集團成員勢必確信所持的本案金融卡於脫離被告支配後，不致立即遭被告申報掛失、變更而產生無從提領贓款之風險，故被告所辯遺失乙節，難以採信。又被告於審理中復自承其於113年8月30日尚自本案「中信銀帳戶」之網路銀行轉出不詳款項8千元等語無訛（金訴卷第46及47頁），有「中信銀帳戶」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憑（併辦警卷第47、49及51頁），顯然被告並無擔心其所稱帳戶資料遺失之狀況。
　③再者，被告雖辯稱其將密碼寫在字條，與金融卡放在一起等語，惟倘金融卡與密碼一同遺失，帳戶內之款項極有可能遭拾得之人盜領，此乃具有一般通常智識經驗之人可輕易瞭解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之年紀近30歲，乃具有通常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於審理時自承其係工商畢業等語（金訴卷第84頁），當能理解將密碼與金融卡放在一起之風險，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有記憶力或認知能力較常人低下之情形，難認被告會冒險將密碼寫在金融卡上。因之，可知被告係自行將本案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益徵被告所辯殊難採信。
五、被告於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時，主觀上已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刑法上之故意，本即區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後者僅須行為人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所異者僅係前者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攝範圍較前者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62號意旨參照）。
　2.次按金融帳戶為現今資本社會之重要理財工具，一般民眾、法人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且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本須加以妥善保管，防止被他人冒用；況近年來，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罪之案例層出不窮，業經媒體廣為披載，金融機構、國家機關亦一再提醒，民眾勿將個人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淪為詐騙者之幫助工具，是以，僅須稍具通常經驗與社會歷練之一般人即能知悉，詐欺集團常透過借用、租用、購買人頭帳戶，以收受詐欺或洗錢之款項，並規避檢警查緝金流去向，一般而言並無何正當理由得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自由使用；縱遇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僅將帳戶借用與關係親近者，並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否則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上情均為一般人依日常生活認知即易於體察之常識。故倘若無正當事由，即任意將金融帳戶交付不認識或無高度信賴基礎之人使用，即可認已具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3.再則，依照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以觀，其當知悉
　　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為個人之重要資料，不得隨意交給他人使用，否則即可能成為人頭帳戶，且提供帳戶資料與詐欺集團使用係屬違法等情事，故堪認被告於交付「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時，確有幫助詐欺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已可認定。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本案帳戶資料遺失遭盜用乙節，無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七、論罪部分：
　1.本件被告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之前，理應意識對方可能是詐欺集團成員，但被告仍然提供出去，顯然是抱著就算他人用被告的帳戶去騙錢及洗錢也無所謂的念頭，此種即使他人拿我的帳戶去犯罪也不在乎的想法，就是刑法也加以處罰的「心裡存著不確定故意而犯罪」的形態，所以被告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給他人使用，而助益其等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被告所為是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過程中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是以正犯之犯意參與，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應論以詐欺取財、洗錢罪的幫助犯。
　2.又本案被告犯罪時間係在「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後，先為說明。　
　3.核被告陳怡妏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暨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4.被告以一提供數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等之財物，並幫助掩飾、隱匿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5.被告幫助他人犯洗錢罪，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審中未自白犯罪，附為說明。
　6.又因為從一重處斷只論斷1個幫助洗錢罪的緣故，國家只能對被告提供金融帳戶的行為審判1次，所以法院應該一併審理檢察官移送併辦的部分，亦即移送併辦部分（即附表編號3部分）雖未經檢察官起訴，惟從寬認定之，因該部分與檢察官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及2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
　7.至於詐欺集團成員雖未及提領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然既已提領附表編號3①之匯入款項，當已構成洗錢既遂，其間屬接續行為，乃實質上一罪關係，其等一部分行為既達既遂之程度，就其餘未及提領之部分即不再論以洗錢未遂之刑責，併此說明。　
八、爰審酌被告恣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利予詐欺集團作為收取詐欺款項及遮斷金流之工具，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危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增加告訴人等向幕後詐騙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尚未賠償告訴人等或成立調解，兼衡告訴人等之損失、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帳戶數量、犯後否認之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金訴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九、沒收部分
　1.本案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被告獲有報酬或利益，故應認被告就本案無犯罪所得，自無沒收犯罪所得可言。
　2.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顧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是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得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查本案附表編號1、2及3①之匯入款項，均經他人提領，被告就此等部分並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被告於此部分並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毋庸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金融機構於案情明確之詐財案件，應循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將警示帳戶內未被提領之被害人匯入款項辦理發還，本案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匯（併案警卷第39頁），該金額既不在本案詐欺成員之支配或管理中，且明確可由銀行逕予發還，為免諭知沒收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耗費時日，認此部分亦無沒收之必要，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即足。　
　3.被告交付之本案帳戶金融卡，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未經扣案，且該物品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宣示主文欄所記載的刑罰。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提起公訴及檢察官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00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妏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716號），暨移送併辦（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348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怡妏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陳怡妏預見金融機構帳戶係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為個人財產及信用之表徵，倘將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他人極有可能利用該帳戶資料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作為收受、提領犯罪不法所得使用，而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藉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竟仍基於縱其所提供之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8月28日前不詳日期，以不詳方式，將所申辦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帳戶」）之金融卡(含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容任該成員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用以犯罪，以此方式幫助該等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其等因詐欺犯罪所得財物的去向。

二、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告訴人，致使其等陷於錯誤，先後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附表所示各該帳戶內（詳見附表），附表編號1、2及3①之款項旋遭提領而出，該等詐欺成員即以前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前開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惟附表編號3②之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出）。之後，附表所示告訴人等查覺有異，報警處理，循線查獲上情。

　◎附表：（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時間 詐騙方式 匯款時間 匯款地點 金 額 1 告訴人洪昕妘 113年8月7日至同年月28日23時15分許止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NSTAGRAM）、LINE，佯以網路徵才、加入活動可獲得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28日23時14分、15分許。 透過新光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3萬6,990元。 2 告訴人馬芳儀 113年8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12時43分許止 透過INSTAGRAM，佯以加入活動預付貨款，即可依照訂單獲取獎金之詐術 113年8月30日12時42分、43分許。 透過凱基商業銀行帳戶轉帳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5萬、 2萬3千元。 3（移送併辦) 告訴人陳力綺 於113年8月27日某時 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LINE刊登投資廣告，佯以參加活動可賺取商品價差之詐術。 ①113年8月29日15時26分。 ②113年8月30日14時44分。　 透過台中商業銀行帳戶轉帳： ①至陳怡妏「中信銀帳戶」。 ②至陳怡妏「郵局帳戶」。 ①1萬4千元。  ②2萬元。 相關證據： 1.證人即告訴人洪昕妘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1及13頁）、報案資料（警卷第12、19至22、25及26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27至31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31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7頁）。 2.證人即告訴人馬芳儀於警詢時之指述（警卷第15至16頁）、報案資料（警卷第37至42、47至49及64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51、53至5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警卷第52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8頁）。 3.證人即告訴人陳力綺於警詢時之指述（併辦警卷第17至19頁）、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併辦警卷第34至35頁）、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併辦警卷第29及33頁）、「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倂辦警卷第39頁）、「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併辦警卷第49及51頁）。　       

三、案經洪昕妘及馬芳儀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後提起公訴，暨陳力綺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一、被告陳怡妏之主要辯解：

　1.被告陳怡妏承認本案「郵局帳戶」及「中信銀帳戶」（下稱「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其所申辦、使用等情無訛，被告並對上開告訴人3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各別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事並不爭執。

　2.但是被告否認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先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辯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卡片夾不見，卡片夾裡有「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我把密碼寫在字條上，也放在卡片夾裡，金融卡資料是遺失等語（警卷第3至6頁，偵卷第25至27頁，金訴卷第39、40及46頁），惟被告於114年1月22日審理時另改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金訴卷第48至51、83至88頁）。

二、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為被告申辦、持用，又告訴人等人遭詐欺集團詐術欺騙而匯款至各該帳戶受害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附表所示各該「相關證據」、「郵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交易明細（⑴併辦警卷第37頁⑵警卷第17至18頁）、「中信銀帳戶」⑴基本資料⑵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⑶交易明細⑷自動化交易LOG資料（併辦警卷⑴第43至45頁⑵第47頁⑶第49頁⑷第5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90419號函檢附被告中信銀帳戶掛失紀錄（偵卷第31至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1月11日儲字第1130069287號函檢附被告郵局帳戶查詢金融卡變更資料（偵卷第35至38頁）、被告陳怡妏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警卷第3至6頁、併辦警卷第7至16頁，偵卷第25至27頁)附卷可查，是以，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確遭不詳詐欺集團使用，作為向告訴人等詐欺取財後，收取詐騙告訴人等所匯款項之工具，並藉此掩飾或隱匿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之事實，堪以認定。

三、本院認為被告陳怡妏於審理中另改行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我先生梁博鈞拿給別人使用的，我事先不知情等語，並不可採：

　1.證人梁博鈞於審理中雖結證稱：我把我們夫妻的郵局及中信銀共4個帳戶的金融卡及密碼借給我朋友張哲維，那時我沒有跟被告說，被告不知道等語（金訴卷第68至78頁），惟就被告如何知悉證人梁博鈞擅自借出本案金融卡資料乙節，被告於審理中供稱：是那天警察問梁博鈞的時候，梁博鈞在拘留室跟我講的，我聽到警察在跟他講話，所以我問他，他才老實跟我說等語（金訴卷第49頁），而證人梁博鈞於審理則證稱：被告是經警察告知，被告才知道我把本案金融卡資料交給別人，當時因我有做筆錄，警察跟被告做筆錄時，警察跟被告講說妳的帳戶被妳先生拿去借給朋友等語（金訴卷第76頁），被告之供述與證人梁博鈞之證述不符，互相歧異，故被告關於本案帳戶資料遭其夫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是否為真正，已非無疑。

　2.其次，員警於被告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即已告知被告：「問：你於第一次警詢筆錄稱你弄丟的是郵局及中國信託銀行的提款卡2張而已，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為何你2人說法不一？」等語明確（併辦警卷第9頁），且被告於該次警詢時亦自承：我先生梁博鈞將他的金融卡交給我保管，我放在同一個卡片夾等語無誤（併辦警卷第9頁），然而，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仍供稱：「（問：當時除了上開提款卡遺失外，還有什麼東西遺失？）答：只有上開兩個帳戶的提款卡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被告就此等有關金融卡數量之所辯顯有避重就輕之情形。

　3.又員警於被告上開113年9月23日警詢時，既已告知被告：「問：‧‧‧你先生梁博鈞卻說你是連同他的郵局跟中國信託2張提款卡都一起弄丟了‧‧‧」等語（併辦警卷第9頁），惟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猶先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遺失，我也不清楚為何會被詐騙集團使用等語（金訴卷第40頁），被告就此亦有臨訟卸責之狀況。

　4.再者，被告於113年9月23日警詢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我跟我先生的金融卡遺失等語（併辦警卷第10頁），惟被告當時就此等個人之重要金融資料，竟未詢問其夫即證人梁博鈞，亦與常情大相違背。

　5.因之，徵諸上開不符及不合理等情事，被告另辯稱本案金融卡資料是其夫梁博鈞擅自拿給他人之辯解等語，無法採信，不能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四、本院認為被告是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非遺失：

　1.按詐欺集團為騙取被害人之信任，往往費盡心思始能詐欺成功，確保詐得金錢乃詐欺集團之最終目的。故詐欺集團必定係在確定所使用之帳戶係安全無虞情況下，始敢將詐欺所得之款項存入或匯入該帳戶；而申辦金融帳戶，需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資料，且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核，故金融帳戶資料可與持有人真實身分相聯結，而成為檢、警機關追查犯罪行為人之重要線索，犯罪集團成員為避免遭查緝，又欲保有詐欺犯罪所得，於下手實施詐騙前，通常會先取得與自身無關聯且安全無虞、可正常存提款使用之金融帳戶，以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提領之用；而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一旦遺失或遭盜用，金融機構均有提供即時掛失、止付等服務，以避免存款戶之款項被盜領或帳戶遭不法利用，是以，果若未經他人同意而使用他人帳戶，則詐欺款項即可能遭不知情之帳戶所有人提領、轉匯，或因帳戶所有人察覺有不明款項進出，向銀行申訴而遭凍結，或使用之提款卡突遭掛失止付，以致無法獲取、確保詐得金額，致詐欺正犯所詐得之款項化為烏有；亦即，詐欺集團若非確信在取得詐欺款項前，被告不會報警或將本案帳戶掛失止付，自無可能使用本案帳戶作為詐欺取款之工具；果非確保被告同意提供上開帳戶，詐欺集團即無可能將之用作收受詐欺款項；再輔以現今社會上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出租自己帳戶供他人使用之人，則犯罪集團成員僅需支付少許對價或利益為誘餌，即能取得可完全操控而毋庸擔心被人掛失之金融帳戶運用，殊無冒險使用未經他人同意而取得之金融帳戶之必要，是本案帳戶資料係被告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乙節，當可認定。

　2.被告所辯本案金融卡及密碼遺失等語，並不可採：

　①被告於113年9月11日之警詢時及本院114年1月22日之審理時供稱：我於113年8月27日在家裡發現本案金融卡資料不見了等語（警卷第5頁，金訴卷第46頁），惟被告始終未主動向金融機構客服單位通知掛失（偵卷第31至38頁），則依被告所辯，其發現日常使用至關緊要之帳戶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竟未立即於當日或翌日向金融機構通知掛失，反而並未在意，拖延至113年8月30日經通知後才通報遺失及向派出所報案（併辦警卷第10頁），顯與社會常情大相違背，況且，該等掛失通報，得以電話為之，亦甚便利，並非麻煩或耗費時間之事，另者，被告於113年10月30日之偵查中亦自承：當時家裡沒有其他東西遺失等語（偵卷第26頁），自非遭到外來竊賊侵入竊盜，自無單獨遺失金融卡資料之可能，而本院復查無事證就被告辯稱遺失乙節可信為真正，故被告所辯金融卡等資料遺失等語，難以遽信。

　②其次，參照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之金流情形，告訴人等如附表編號1、2及3①遭騙款項匯入各該帳戶後，當日旋即遭人以「卡片提款」或「現金提領」領走，有該等帳戶交易明細表2份可佐（警卷第17及18頁、併辦警卷第49頁），可認詐欺集團成員勢必確信所持的本案金融卡於脫離被告支配後，不致立即遭被告申報掛失、變更而產生無從提領贓款之風險，故被告所辯遺失乙節，難以採信。又被告於審理中復自承其於113年8月30日尚自本案「中信銀帳戶」之網路銀行轉出不詳款項8千元等語無訛（金訴卷第46及47頁），有「中信銀帳戶」網路銀行登入IP資料、交易明細及自動化交易LOG資料在卷可憑（併辦警卷第47、49及51頁），顯然被告並無擔心其所稱帳戶資料遺失之狀況。

　③再者，被告雖辯稱其將密碼寫在字條，與金融卡放在一起等語，惟倘金融卡與密碼一同遺失，帳戶內之款項極有可能遭拾得之人盜領，此乃具有一般通常智識經驗之人可輕易瞭解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之年紀近30歲，乃具有通常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之成年人，且被告於審理時自承其係工商畢業等語（金訴卷第84頁），當能理解將密碼與金融卡放在一起之風險，卷內復無證據可證被告有記憶力或認知能力較常人低下之情形，難認被告會冒險將密碼寫在金融卡上。因之，可知被告係自行將本案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益徵被告所辯殊難採信。

五、被告於將本案「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與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時，主觀上已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刑法上之故意，本即區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後者僅須行為人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所異者僅係前者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攝範圍較前者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62號意旨參照）。

　2.次按金融帳戶為現今資本社會之重要理財工具，一般民眾、法人皆可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且金融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之屬人性，本須加以妥善保管，防止被他人冒用；況近年來，利用他人帳戶從事詐欺犯罪之案例層出不窮，業經媒體廣為披載，金融機構、國家機關亦一再提醒，民眾勿將個人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以免淪為詐騙者之幫助工具，是以，僅須稍具通常經驗與社會歷練之一般人即能知悉，詐欺集團常透過借用、租用、購買人頭帳戶，以收受詐欺或洗錢之款項，並規避檢警查緝金流去向，一般而言並無何正當理由得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自由使用；縱遇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僅將帳戶借用與關係親近者，並深入瞭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否則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上情均為一般人依日常生活認知即易於體察之常識。故倘若無正當事由，即任意將金融帳戶交付不認識或無高度信賴基礎之人使用，即可認已具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3.再則，依照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以觀，其當知悉

　　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為個人之重要資料，不得隨意交給他人使用，否則即可能成為人頭帳戶，且提供帳戶資料與詐欺集團使用係屬違法等情事，故堪認被告於交付「郵局及中信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時，確有幫助詐欺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已可認定。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本案帳戶資料遺失遭盜用乙節，無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七、論罪部分：

　1.本件被告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之前，理應意識對方可能是詐欺集團成員，但被告仍然提供出去，顯然是抱著就算他人用被告的帳戶去騙錢及洗錢也無所謂的念頭，此種即使他人拿我的帳戶去犯罪也不在乎的想法，就是刑法也加以處罰的「心裡存著不確定故意而犯罪」的形態，所以被告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給他人使用，而助益其等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被告所為是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提供助力，過程中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是以正犯之犯意參與，或有直接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應論以詐欺取財、洗錢罪的幫助犯。

　2.又本案被告犯罪時間係在「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後，先為說明。　

　3.核被告陳怡妏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暨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4.被告以一提供數金融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詐騙告訴人等之財物，並幫助掩飾、隱匿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5.被告幫助他人犯洗錢罪，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審中未自白犯罪，附為說明。

　6.又因為從一重處斷只論斷1個幫助洗錢罪的緣故，國家只能對被告提供金融帳戶的行為審判1次，所以法院應該一併審理檢察官移送併辦的部分，亦即移送併辦部分（即附表編號3部分）雖未經檢察官起訴，惟從寬認定之，因該部分與檢察官起訴部分（即附表編號1及2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

　7.至於詐欺集團成員雖未及提領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然既已提領附表編號3①之匯入款項，當已構成洗錢既遂，其間屬接續行為，乃實質上一罪關係，其等一部分行為既達既遂之程度，就其餘未及提領之部分即不再論以洗錢未遂之刑責，併此說明。　

八、爰審酌被告恣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利予詐欺集團作為收取詐欺款項及遮斷金流之工具，影響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及助長詐欺活動之發生，危害他人財產法益及社會治安，增加告訴人等向幕後詐騙成員追償及刑事犯罪偵查之困難，尚未賠償告訴人等或成立調解，兼衡告訴人等之損失、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帳戶數量、犯後否認之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金訴卷第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九、沒收部分

　1.本案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被告獲有報酬或利益，故應認被告就本案無犯罪所得，自無沒收犯罪所得可言。

　2.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顧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是尚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經查獲」，始得依上開規定加以沒收。查本案附表編號1、2及3①之匯入款項，均經他人提領，被告就此等部分並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被告於此部分並無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毋庸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另金融機構於案情明確之詐財案件，應循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將警示帳戶內未被提領之被害人匯入款項辦理發還，本案附表編號3②之匯入款項，未經提領或轉匯（併案警卷第39頁），該金額既不在本案詐欺成員之支配或管理中，且明確可由銀行逕予發還，為免諭知沒收後，仍需待本案判決確定，經檢察官執行沒收時，再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耗費時日，認此部分亦無沒收之必要，以利金融機構儘速依前開規定發還即足。　

　3.被告交付之本案帳戶金融卡，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未經扣案，且該物品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42條第3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宣示主文欄所記載的刑罰。

本案經檢察官黃齡慧提起公訴及檢察官郭文俐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佳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

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

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筱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